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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

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7.25%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6.8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

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50000782188289J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福建国资 -国新证券

-26闽资 EB担保及信

托财产专户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注：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福

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拟以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

股票为标的，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为保障本次可交换债

券持有人交换标的股票或本次可交换债券本息按照约定如期足额兑付，国资公司

与本次可交换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证券”）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已办理完成股票的担保及信托登记，将国资公

司持有的 8,500,000股本公司股票，划入“福建国资-国新证券-26闽资 EB担保

及信托财产专户”（以下简称“担保及信托专户”），由国新证券作为名义持有人，

并以担保及信托专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上。在行使担保

及信托登记的股份表决权时，国新证券将根据国资公司的意见办理，但不得损害

本次可交换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14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

股东拟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完成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2）。

二、 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国资公司出具的《福建省国

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2026年 4月 13日-2026年 4

月 15日，国资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590,92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37%，国资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7,702,416股变动至27,111,49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17.25%减少至 16.89%，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具

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福建省国有

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1,920.2416 11.96 1,861.1490 11.5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6/04/13-
2026/04/15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福建国资-国
新证券-26闽
资EB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

户

850.0000 5.29 850.0000 5.29 / /

合计 2,770.2416 17.25 2,711.1490 16.89 -- --

注：以上数据如有尾差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 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国资公司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

减持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2月 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4）。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国资公司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

司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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